
受有关单位委托，辽宁新华资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对如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标的名称：沈阳正昌集团有限公司以东北新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名义

在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13

万限售流通股 （证券代码：

600758

，其中包括

3

万赠送股）起拍价人民币

62.8

万元。

拍卖时间：

2011

年

11

月

8

日 上午

10∶00

拍卖地点：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

253

号

3

楼会议室

展示日期：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15

万元人民币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

15

：

00

前交至法院以下帐户：（开户行： 盛京银行沈阳市金厦

支行，帐号：

0345010141900000529

，户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竞买人身份、资格及行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相关

法律的规定。有意竞买者，请在拍卖会之前充分了解拍卖标的并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5∶00

时前持有效证件（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委托书原件）及交纳保证金的单据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

024-24853556 15710577388

辽宁新华资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 卖 公 告

根据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 1

年

1 0

月

26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主持了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2

”

位数

71

、

96

、

21

、

46

末

“

3

”

位数

1 49

、

649

、

450

末

“

4

”

位数

8645

、

1 1 45

、

3645

、

61 45

末

“

5

”

位数

47395

、

67395

、

87395

、

07395

、

27395

末

“

6

”

位数

003659

、

503659

末

“

7

”

位数

071 269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均为中签

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7 1 ,68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阳光

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9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四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梅安森”

Ａ

股

１

，

１７７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６０

，

８１２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４３１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

，

８６２

，

２０４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８６２２０４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８２２４４３１２４２％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２２

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４６７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０

号文核

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００

元

／

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９．７７％

。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２３％

。

３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５８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

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５８

万股股票。

４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

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

付的申购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

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布的《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

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３５

个股票配售对象中有

３４

个配售对象均按《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４９

，

２９２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

，

７４２

万股。 安徽国元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的

５８

万股申购由于申购资金不足，该申购被视为无效申购。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为

９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９９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梅安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两位数

６５

，

８５

，

４５

，

２５

，

０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５８

万股梅安森股票。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２９０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５

家，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５．０５％

，认购

倍数为

１９．８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２９０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

股

）

获配数量

（

万

股

）

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９０ ５８

２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６ ５８

３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６ ５８

４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９０ ５８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２ ５８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

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时，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共收到由

４８

家询价对象统一

申报的

７３

家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一

、

证券公司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 ２３２

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５４ ２９０

３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２ ５８

４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金泉友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２２ ５８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 ２９０

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 １７４

宏源证券

“

金之宝

”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３２．４８ ５８

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理财

１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２８ ２３２

８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１．３ ２９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２ ２９０

１０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５ ２３２

１１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１ ５８

１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２ ２９０

１３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 １１６

１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５ ２９０

１５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６ ２９０

１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满堂红基金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１８ １１６

１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７ ２９０

１８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５ ５８

１９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１ １１６

２４ ５８

二

、

保险机构

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２６．３ ２９０

三

、

财务公司

２１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５ ２９０

２２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８ ５８

四

、

基金公司

２３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３２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９０

２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２２ １７４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２ ２９０

２５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２６ ２９０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１７４

２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７４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３ ５８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５８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１６

２５ １１６

２９ ５８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１６

２５ １１６

２７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５８

２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５８

２６ ５８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５８

２９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５８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８ ５８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１１６

３０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１１６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１７４

３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１１６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１１６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９０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５８

３２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１１６

３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９ １７４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２８ １７４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５８

２８ ５８

２９ ５８

３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５ ２９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５ ２９０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２３２

３５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５ ２３２

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５ ２３２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８ ２３２

３６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１１６

２３ １１６

２５ ５８

３７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２５ ５８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２６ ５８

３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１１ ２９０

３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６ １１６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２３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２９ ５８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１１６

４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９０

４１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５８

２６ ５８

２７ ５８

４２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５ １１６

五

、

推荐类对象

４３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８．１ ２９０

４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

信托项目

３

期

２９．１ ２９０

六

、

信托投资公司

４５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 ５８

４６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２ ５８

２３ ５８

２４ ５８

４７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２ ２３２

４８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鲁信汇鑫

１

号新股申购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８ ２９０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梅安森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员认为发

行人合理估值区间为

３２．４８－４０．６

元

／

股。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

２０１０

年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

４２．７９

倍。

五、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２１１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 � � �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1,89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34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

式

，

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376

万股

，

即本次发行总量的

19.89%

；

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0

年

修订

)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1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1

年

10

月

28

日

(

周五

)9:00～12:00

；

2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ers.p5w.net)

；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

刊登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

(T-6

日

，

周五

)

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成都路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利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成都路桥”

３

，

４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３

，

２６０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４７１

，

８９６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量为

２

，

９４３

，

７９２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９４３７９２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２．３０９９４５８１１４％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４３

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

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２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本次网下配售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３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８０．９５％

。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结束。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网

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证报告；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广东华

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布的《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本次初步询价报价及发行定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为初步询价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由

２８

家询价对象

管理的

３１

家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其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６．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理财

１

号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１．５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４．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８．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受托管理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品（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１６．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１８．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１５．１１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中行新股申购

资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１６．１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山东金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山东金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定价确定为

２０．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及有效报价情况为：

（

１

）

２８．５７

倍（每股收益

０．７０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１．２８

倍（每股收益

０．９４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定价对应的认购倍

数为

１．８８

倍。

招商证券出具的成都路桥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区间为

２４．００－３０．００

元。 研究报告按照主营业务相

似、经营正常的标准选取可比上市公司，选取的可比公司在本次发行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基本情况如下表：

股票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ＥＰＳ

（元） 股票价格（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市盈率

龙建股份

０．０７ ３．７５ ５３．５７

新疆城建

０．２７ ７．２９ ２７．００

龙元建设

０．３９ ５．０９ １３．０５

浦东建设

０．５５ ８．６６ １５．７５

路桥建设

０．４３ １４．１７ ３２．９５

四川路桥

０．３３ ８．１７ ２４．７６

平均市盈率

２７．７０

二、网下申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按照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招商证券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６

家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

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８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

得配售的网下发行中签比例为

５３．３３％

，认购倍数为

１．８８

倍。

四、网下发行配号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成都市路桥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配号

总量为

１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５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中签号码

０１

；

０３

；

０４

；

０６

；

０８

；

１０

；

１２

；

１４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１００

万股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五、网下配售结果

所有配售对象获配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获配股数

（万股）

１

安信理财

１

号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

山东金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注：

１

、上表中的“实际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上

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

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邮 编：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１２

联 系 人：李弦、刘晓晨

发行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44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竞拍收购海华电子

49%

股权的议案》，

2011

年

8

月

12

日，公司在广州产权交易所竞拍取得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海华电子

"

）

49%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4,535.92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海华

电子

100%

的股权。上述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

www.cninfo.com.cn

。

现公司已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海华电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6,122

万元，公司持有海华电子

100%

的股权，海华电子成为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284

股票简称：浦东建设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上

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

总额为人民币

7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00%

，即

人民币

0.70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70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

的

10.00%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00%

，

即人民币

6.30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6.30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

总量的

90.0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


